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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急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反馈，称“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

司 2020 年工人开叉车违规操作死一人，2021 年修厂房摔死一人都

私下处理瞒着政府”。接到举报后，县应急局立即组织应急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政策法规科对举报先行核查，经初步核查，

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5 日，发生一起亡人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49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8

月 28 日，临沭县人民政府成立由县委常委、副县长颜士刚任组长，

县府办、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人社局、总工会等部

门人员及属地店头镇人民政府人员组成的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

“2021.10.5”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县纪委监委、县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批示精神，按照“四不放

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通过反复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专家论证

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原因、应急处置和直接经济损失

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

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10.5”事故是一起因企

业主要负责人重效益轻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长期以托代管，员工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瞒

报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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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单位情况

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沂蒙创业

园，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成立日期：2004 年 9 月 17 日，法定

代表人：高晨曦，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产销售复混肥、复合

肥、掺混肥、有机无机复混肥、缓释肥、水溶肥、有机肥料、生

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微生物菌剂、土壤增长剂。（除依

法须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

2021 年 10 月 5 日，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停产检修，李华国、

张宝强在车间滚筒里焊接铁板，陈冠位独自一人在西侧车间仓库

整理肥料垛。当日午后，陈冠位疑在仓库肥料垛上方整理垛歪的

肥料垛过程中，不慎坠落，意识不清。14 时左右，和山东大龙化

肥有限公司开展运输业务的高战希到公司支取费用（需陈冠位签

字），因陈冠位不在办公室，高战希在沿车间往北寻找时，远远

地看到肥料垛旁边有个人头向外侧卧，一动不动，高战希立即告

诉办公室后勤杨翠荣（法定代表人之妻），杨翠荣从办公室跑到

现场查看情况，发现陈冠位倒地不起，随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并向企业法定代表人高晨曦汇报此事。14 时 42 分，陈冠位被送至

临沭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门诊抢救，15 时 13 分，转至重症医学

科。10 月 6 日 5 时 42 分，陈冠位因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胸部创

伤、腹内脏器损伤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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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15 万元。

（三）事故上报情况

事故发生以后，企业主要负责人高晨曦未按照法定程序上报

事故
1
，10 月 6 日 5 时 42 分，陈冠位死亡以后，亦未及时上报，

只是在 2021 年 10 月 6 日晚或者 7 日早上，打电话给店头镇人民

政府有关领导汇报此事，之后未上报。

二、事故直接原因

（一）直接原因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陈冠位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到肥料垛上

方作业，加之坠落后未得到及时有效应急处置，最终造成抢救无

效死亡。

（二）原因分析

1.陈冠位自身安全意识淡薄。陈冠位长期在山东大龙化肥有

限公司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兼职公司安全员，在仓库整理肥料垛

过程中，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到肥料垛上方作业，最终导致不慎

坠落。

2.陈冠位自肥料垛上方不慎坠落之后，意识不清，无法自主

呼救，现场无其他工作人员，导致陈冠位坠落的情况未被第一时

间发现，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应急处置，延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机。

（三）排除原因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

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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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除地震因素。经查，2021 年 10 月 5 日，临沭县内未发生

3 级以上有效震感的地震。

2.排除刑事因素。经查，2021 年 10 月 5 日至今，临沭县公安

局店头派出所未接到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刑事案件警情。

3.排除自身因素。临沭县人民医院死亡记录显示，死亡原因

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胸部损伤，腹内脏损伤。不符合非外部

创伤引起的死亡。

4.排除自杀因素。经调查，没有证明陈冠位心理方面存在问

题或者其他有自杀性倾向的相关材料。

三、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和涉及有关方面的主要责任

（一）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重效益轻安全，主体责

任不落实。

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高晨曦，作为本单位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本应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2
。但其

主抓销售，对安全生产工作停留在口头多，落实到工作中少，未

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赋予的职责
3
，开展日常隐患排查不到位，督

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5

事故发生以后，未按照法定程序上报事故。

2.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长期以托代管，安全

管理不到位。

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虽然和第三方签订了安全技术咨询服

务合同，将部分安全生产工作委托，但实际工作中，企业将第三

方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当成本单位安全生产的主要管理方式，第三

方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公司协助指导安全生产工作代替了企业自身

应当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
4
，未对仓库管理岗位的风险进行辨识并

制定相关防范措施
5
，未制定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并按标准发放

劳动防护用品，未监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6
，未向

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7

等。且对第三方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排查的隐患整改不及时、

不彻底，整改措施流于表面。

（二）地方党委政府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能力不足。

临沭县店头镇应急办分别于 2021 年 1 月、3 月、6 月、9 月、

10 月，共对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开展 5 次检查，分别排查隐患

12 条、9 条、4 条、3 条、10 条，且都完成整改。但 5 次检查均未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五条 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管理服务的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执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管理服务。

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前款规定的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的，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由本单位负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

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

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6

发现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未对仓库管理岗位的风险进行辨识并

制定相关防范措施、未制定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并按标准发放

劳动防护用品等问题，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能力不足。

（三）应急管理部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措施不坚决。

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负责化工

（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工作。2021 年 1 月、3 月、6 月、9 月，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分别

组织了冬季六防专项检查、工艺专项隐患排查及复查、全要素评

价等多次检查，但检查多数围绕生产现场，对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检查较少，深入分析企业现场隐患成因较少，

缺乏有力手段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四、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

（一）事故发生单位处理意见

1.建议免于处理的人员（1 人）

陈冠位，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仓库管理员，兼职公司安全

员，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仓库整理肥料垛的过程中，未佩戴劳

动防护用品到肥料垛上方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

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处理。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

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发生一起亡人事故，建议县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有关
8
规定，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瞒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

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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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建议县应急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

关规定
9
，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罚款。

高晨曦，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本单

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赋予的职责，且

事故发生以后，未按照法定程序上报事故，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

任，建议县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
10
，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其瞒报行为建议县应急局依

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
11
，处上一年度

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

（二）有关公职人员和单位

对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

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临沭县纪委监委事

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

建议县应急局、店头镇政府在事故调查结束后向县委县政府

作出深刻检讨，针对事故调查指出的突出问题，深刻吸取教训，

认真研究和落实整改防范措施。

五、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采取果断措施，努力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一是各

级各部门要深入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

9《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

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

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

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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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深入分析隐患成因，从

源头遏制企业隐患产生，提升企业本质安全；二是持续开展安全

生产集中整治行动，突出规模以下企业和小微企业，对查出的重

大隐患和问题、典型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安全生产严重失信管理

进行联合惩戒、媒体曝光、顶格处罚等多种手段，提高企业违法

成本，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避免各类安全生产

事故发生。

（二）夯实属地责任，切实强化属地安全治理能力。一是乡

镇政府要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培养一批能力强、素质高、靠得住

的安全生产管理人才，并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切实增强属地安全

治理能力；二是乡镇要加大安全生产领域打非力度，要做到对非

法违法行为“零容忍”，该查处的查处，该处罚的处罚，涉及犯

罪的，要上报有关部门依法追究从事安全生产非法行为的单位或

者个人的刑事责任。

（三）强化部门监管，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一是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穷尽一切办法，摸排辖区企业，特别是小化工和

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底子，从原料、工艺、产品上，全面纳入

监管，做到应管尽管无盲点；二是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坚决扛起

部门监管责任，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对监管的企业全

面排查，覆盖辖区所有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大对化工企业和使用

危险化学品的监管，坚决消除小微企业监管盲区，防止责任悬空。

山东大龙化肥有限公司“2021.10.5”

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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